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十六条（四）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就《2026年度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动态更新》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2026年度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动态更新
项目预算金额：16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一）项目背景
随着深圳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亟需更多用地支撑，然而各类土地的有效管理可对落实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为贯彻落实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政策，有效合理地开发利用土地。我局于2020年开展了《龙岗区征转土地数据信息化管理及更新机制研究》项目、22年-25年连续开展《年度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动态更新》项目，全面补充梳理期间龙岗区因土地整备、城市更新、拆迁安置等工作过程产生很多新的征转地资料，纳入“多规合一”系统管理，实现了数据的互通互享。
龙岗区土地整备任务繁重，整备实施总规模位于全市前列，由此产生大量与土地整备项目地块权属验收相关的征转、征拆、征收、土地整备利益统筹等补偿协议书、支付凭证及相关办文审批成果数据，对土地信息数据管理工作要求更高。
为保证土地信息管理数据的现势性、实时性，将年度有变更或新增的征转地、土地整备补偿数据及土地验收入库数据上传并整合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土地整备信息平台，实现对龙岗区征转地多规合一及地籍信息系统进行动态更新。
（二）工作目标
为了保证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内数据的连贯性、完整性、现势性和精准性，通过整理征转地相关资料，进而完善更新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
（三）任务范围
2026年度龙岗区辖区范围内的征转地批复或补偿协议书、土地整备补偿协议书相关资料。
（四）工作内容
1.前期准备
（1）制定工作方案与技术标准
根据项目需求，制定相应工作方案与技术标准。
（2）人员安排与培训
根据项目具体工作内容，合理安排各阶段工作人员。同时为了项目能够有序顺利开展，针对项目所需各项技能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资料的整理、甄别、数据处理等。
（3）资料收集与整理
通过与科室相关人员沟通协商，收集并整理征转地批复和补偿协议书、2026年度土地整备补偿协议书相关资料。
2.系统数据动态更新
对上述收集的资料进行全面清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征地数据动态更新 
①数据表单录入
对收集的征地批复或补偿协议书文本资料进行清理，根据系统标准提取信息，并形成对应的表单。 
②坐标录入，形成征地补偿范围图
根据上述收集的征地协议文本资料中附带的红线范围图，摘录坐标点，按照系统已有的征地数据格式标准形成范围图。
③系统资料整合
全面收集征地涉及的文本资料，并整合形成电子文档数据库。
④系统数据更新
将更新后的征地属性信息、数据及档案文件整合至系统的征地图层中。
（2）转地数据动态更新 
①数据表单录入
对收集的转地批复和补偿协议书文本资料进行清理，根据系统标准提取信息，并形成对应的表单。 
②坐标录入，形成转地补偿范围图
根据上述收集的转地协议文本资料中附带的红线范围图，摘录坐标点，按照系统已有的转地数据格式标准形成转地补偿范围图。
③系统资料整合
全面收集转地涉及的文本资料，并整合形成电子文档数据库。
④系统数据更新
将更新后的转地属性信息、数据及档案文件整合至系统的转地图层中。
（3）2026年土地整备补偿数据及土地验收入库数据动态更新 
①数据表单录入
对收集的2026年度土地整备补偿协议书、土地验收入库等相关文本资料进行清理，根据系统标准提取信息，并形成对应的表单。 
②坐标录入，形成土地整备补偿范围图
根据上述收集的土地整备补偿协议、土地验收入库文本资料中附带的红线范围图，摘录坐标点，按照系统已有的数据格式标准形成范围图。
③系统资料整合
全面收集土地整备补偿数据及土地验收入库涉及的文本资料，并整合形成电子文档数据库。
④系统数据更新
在系统中新增土地整备图层，并将对应的土地整备属性信息、数据及档案文件整合至系统中。
（3）数据全面核查
采用自检、互检、及抽检的方式对本项目产生的数据、属性信息及档案文件进行质量控制。比例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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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更新统计
根据项目工作内容，统计数据更新的具体情况。
（5）成果制作
根据项目清理情况，进行工作报告撰写。
（五）成果构成
1.中期成果
2026年度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动态更新项目报告
2.正式成果
（1）2026年度龙岗区征转地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动态更新项目结题报告（含明细表）
（2）征转地、2026年度土地整备补偿数据库（dwg格式）
（3）征转地、2026年度土地整备补偿档案（PDF格式）
以上成果为纸质版或电子格式。

	拟定供应商名单：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龙房地土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十六条（四）规定，符合下列情形的政府采购项目，可适用询价方式采购：1.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2.价格变化幅度小。该项目采购标的的技术规格、服务要求明确，技术标准统一，且为年度常规供应项目，历年采购价格变化幅度小，符合采用询价方式采购条件。
鉴于项目涉及土地、产权、集体资产等大量敏感或内部过程信息，项目具有特殊性，只能向特定范围内的有限供应商采购。邀标供应商的选择是综合考虑了技术单位的业务经营范围、其对龙岗区规划国土情况的熟悉程度、过往业务经验等多方面因素确定。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是龙岗区政府公益性二类事业单位，深耕龙岗区土地资源管理业务多年，且过往对类似项目已有丰富的工作基础；深圳市龙房地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土地管理相关业务经验丰富且熟悉龙岗区用地情况；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是经深圳市及深汕合作区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二类事业单位，对我市土地管理相关业务及实操经验丰富，了解深圳相关用地及土地资源情况。
因此，拟邀请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龙房地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三家单位作为邀标供应商，采用最低价评审方法定标。

	征求意见期限：
[bookmark: _GoBack]从2026年 月 日起至2026年 月 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联系人：邓工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建设大厦
联系电话：0755-28918131          传真：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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